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4〕2010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市鑫基鸿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灶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2MACB23WE6F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金鸡路828号仓库4栋1单元116号
我局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4日、2024年9月13日、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0月14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存在建筑垃圾分拣、破碎、筛分等加工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4年8月27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登记回执，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4年8月27日、9月4日、9月13日、9月29日、10月10日、10月14日、10月16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视听资料数据证据、关于珠海市鑫基鸿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相关环保问题的说明、水电费缴费通知单，证明你单位建筑垃圾分拣、破碎、筛分等加工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

3、2024年8月27日、9月2日、9月4日、9月27日你单位提供的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互动交流咨询回复、环评报告提资单、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受凭证、技术服务协议书、整改报告及照片、珠海市益珠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货单、珠海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受纳）、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珠海市金湾区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证明你单位积极改正违法行为。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处分。”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建设，建筑垃圾分拣、破碎、筛分等加工项目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不得擅自开工建设或投入生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改正情况书面报我局。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王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756-215580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26日
